新竹縣仰德高級中學學生德行評量補充規定
中華民國106年2月1日修訂
中華民國106年6月23日期末校務會議修訂
中華民國108年8月1日修正，8月28日校務會議通過
一、本補充規定依據教育部108年6月18日修正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修正。

二、德行評量在考查學生修己善群的美德，其重點為肯定自己、珍惜自己、珍惜生命、重榮譽、勤勉力學、謙恭有禮、樂觀進取、誠實守信等，依學生行為事實作綜合評量，不評定分數及等第。德行評量項目如下：
   (一)日常生活綜合表現及校內外特殊表現。
   (二)服務學習。
   (三)獎懲紀錄。
   (四)出缺席紀錄
   (五)具體建議。
   本校得先以計分法核算學生德行成績後，再轉換為等第，以利實施綜合評量。
三、德行評量先以百分計分法，學生每人以80分為基本分數，依照出缺席記錄、獎懲記錄、日常生活綜合表現及校內外特殊表現、服務學習、活動科目、團體活動及具體建議，分別予以加減分數。核計實得總分以100分為滿分，60分為及格，累積超過100分者，由導師簽核，由學校酌予獎勵。

四、學生德行評量經計分法後再轉換為等第：
   (一)90分以上(含)至100為優等。 

   (二)80分以上(含)至90分(不含)為甲等。

   (三)70分以上(含)至80分(不含)為乙等。 

   (四)60分以上(含)至70分(含)為丙等。 

   (五)59分以下(含)為丁等。

五、學生出缺席記錄，加減分標準如下: 

   (一)全學期無曠課、事假及病假者加5分。 

   (二)曠課一節減0.5分。

   (三)遲到、早退、升降旗或早自修無故缺席者，每次減0.5分，重要集會無故不參加者每次減1分。

   (四)事假每達10小時者減1分，因喪假或特別事故准假在一週以內者不予減分，但超過一週以上者，其超過部分依事假之減分標準處理。

   (五)病假(含生理假、娩假)不予減分，但必須繳驗醫生診斷證明或繳費收據或繳家長證明；如連續三天以上時，必須有醫生診斷證明，如未繳證明文件，以事假規定減分。

   (六)公假、喪假、婚假、陪產假不予減分，但必須繳驗相關證明；如未繳證明文件，以事假規定減分。

   (七)學生缺課，除經學校依請假規定核准給假者外(含曠課、病假二項合計)，其缺課節數達該科目全學期教學總節數三分之一者，該科目學期學業成績以零分計算。並通知教務處依規定不得參加各學科學期末考試。

   (八)學生除公假外，全學期缺課節數達教學總節數二分之一，或曠課累積達42節者，經提學生事務相關會議後，應依法令規定進行適性輔導及適性教育處置。
       前第二、三項曠課或無故缺席之情事，如經警告以上之處分時，僅依獎懲規定減分，其曠課或無故缺席部分不予再減分，避免重覆。
六、德行評量之獎懲，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獎勵：分為嘉獎、小功及大功。
   (二)懲處：分為警告、小過、大過。
       學生之獎懲，除應通知學生、導師、家長或監護人外，於學期結束時列入德行評量。
       前項獎勵與懲罰之標準依學生獎懲實施規定及學生改過銷過、銷曠課實施規定辦理。

七、學生獎懲記錄，依下列各款標準加減分數:
   (一)記大功者，每次加7分。

   (二)記小功者，每次加2分。
   (三)記嘉獎者，每次加1分。

   (四)記大過者，每次減7分。
   (五)記小過者，每次減2分。

   (六)記警告者，每次減1次。

八、日常生活綜合表現及校內外特殊表現(含團體活動、愛校、服務學習)，由導師或有關教師等參酌學生日常表現而予以加減分。惟上下限以7分為限。
   (一)導師平日觀察學生個別行為及談話記錄。

   (二)教職員對於學生行為之觀察及之記錄。

   (三)學生自我反省及互相檢討之記錄。

   (四)訪問學生家庭記錄。

   (五)學生校外生活指導會函送之資料或記錄。

   (六)由導師、社團指導教師及教官從學生自治活動、學藝活動、康樂活動、社團活動、各種慶典活動及行義童子軍活動等，所表現之守法合作精神、組織領導能力、責任榮譽觀念、民主學習態度、出席記錄及努力向上情形，分別予以加減分。惟上下限以7分為限。

   (七)學校舉行長期性班際競賽，獲得學期成績優良或成績未達規定最低標準之班級，該班學生應加減德行學期成績，其加減分數最多以3分為限。成績優良班級中表現欠佳之學生及成績未達規定最低標準班級中表現良好之學生，則不予加分或減分。
九、學生之獎懲、出缺席等各項考查結果，應過時通知學生、導師、家長或監護人，並記錄於相關表冊內。有異常者，應由有關單位(人員)加強輔導之。並可依「學生改過銷過辦法」給予將功贖過，鼓勵其重 新振作改善之機會:如期未改過銷過者，則扣分。

十、寒、暑假重(補)修學生及延修生德行評量，曠課不列入下一學期之德行成績，以任課老師上課點名列為學生學習評量。缺席節數達三分之一時，不得參加該科目之期末考試，成績以0分計算。其餘違規行為均依校規辦理並列入下學期評量之。

十一、學期結束召開德行評量會議審議，其結果如后：
    (一)及格(德育成績達60分以上者)。 

    (二)適性教育處置(德行成績未達60分者，應轉換學習環境)。
十二、學生於學期中如合於學校所訂適性教育處置者，應召開獎懲委員會議審議，其決議經陳校長核定後執行。

十三、德行評量以學期為單位，學期德行成績不及格者，經提德行評量會議審議處理，其核定結果仍不及格者，應適性教育，並陳校長核定後執行。

十四、學期德行評量之結果，應包括成績及德行表現之文字敘述，於學期結束時，由導師綜合撰寫，並將成績及綜合評量送回學務處彙整。

十五、本補充規定經導師會報研議，經校務會議通過後，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